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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 

中电金信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中国

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长城”或“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中国长城参与中电金信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电金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核查情况及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中电金信为完成转型升级目标，拟面向集团内外进行融资，总融资金额

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公司拟参与中电金信此次增资，计划意向出资额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并签署相关协议。 

2、鉴于公司与中电金信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电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上述事项已经 2022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表决票 8 票，其中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 5 票，关联

董事谢庆林先生、徐建堂先生、陈宽义先生、郭涵冰先生和孔雪屏女士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下文介绍。 

4、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及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累计金额超过公司

最近一年经审计净资产 5%，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

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二、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中电金信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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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2）住所：上海市徐汇区虹梅路 1535 号 2 幢 8 层 814 室 

（3）法人代表：陈锡明 

（4）注册资本：人民币 461,614.0351 万元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计算机软硬件科技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

仪器仪表租赁；数据处理；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图文设计制作；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广告设计、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股权结构情况 

序

号 
股权持有者 

投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 

1 中国电子有限公司 209,685.582 45.42 

2 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91,192.9825 19.76 

3 珠海君睿融鑫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33.7162 17.34 

4 中电聚信股权投资（珠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350.8772 8.74 

5 中电聚智叁号（上海）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140.3509 3.50 

6 中电海河智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140.3509 3.50 

7 中电（海南）联合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8,070.1754 1.75 

合计 461,614.0351 100.00 

（三）历史沿革 

\中电金信最初成立于 1995 年，于 2020 年加入中国电子，正式成为网信国

家队的一员，在二十六年的发展历程中，中电金信持续为客户创造商业价值，与

中国银行、平安集团、谷歌、英特尔等 157 家《财富》500 强企业建立了长期合

作伙伴关系。目前，中电金信发展状况良好。 

（四）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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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中电金信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521,970.20 万元，评估

价值 948,127.28 万元，评估增值 426,157.07 万元，该资产评估报告尚需履行国有

资产备案程序。评估情况详见“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中的相关介绍。 

（五）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六）其他说明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中电金信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本次中电金信增资拟以经国有资产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为基准，预计 95 亿

元作为投前估值，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进行交易。公司将于中电金信在拟定

产权交易机构对外披露增资公告期间，向产权交易机构递交投资申请、缴纳保证

金，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合规地参与本次增资的进场交易。 

（二）定价依据 

本资产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具体评估结论如下： 

中电金信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 521,970.20 万元，评估价值 948,127.28

万元，评估增值 426,157.07 万元，增值率 81.64%；无负债；股东全部权益账面

价值 521,970.20 万元，评估价值 948,127.28 万元，评估增值 426,157.07 万元，增

值率 81.64%。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基础法）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目 
2021 年 10 月 31 日 

/2021 年 1-10 月（经审计）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10 月（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54,779.63 921,358.39 

归母净资产 560,021.82 258,018.01 

营业收入 643,132.78 548,274.31 

归母净利润 9,759.95 6,5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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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261,895.01 261,895.01 - - 

非流动资产 2 260,075.19 686,232.27 426,157.07 163.86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260,048.01 662,235.37 402,187.36 154.66 

      无形资产 4 - 4.42 4.42 - 

      递延所得税资产 5 27.18 27.18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6 - 23,965.30 23,965.30 - 

资产总计 7 521,970.20 948,127.28 426,157.07 81.64 

流动负债 8 - - - - 

非流动负债 9 - - - - 

负债总计 10 - - - -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1 521,970.20 948,127.28 426,157.07 81.64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中电金信拟新增注册资本，并按照国资监管程序就增资事项在产权交易

机构公开挂牌征集意向增资方，本次增资的价格以不低于经国有资产备案的中电

金信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确定。 

2、公司拟参与中电金信此次增资，计划意向出资额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

投资人实际投资金额、增资价格、投资资金到位时间及股权比例等事项将以中电

金信、进场交易的最终摘牌结果及协议为准。 

3、本轮融资所得的资金限用于中电金信主营业务的发展和运营以及经中电

金信决策批准的其他用途。未经公司书面同意，不得挪作他用。 

4、除投资协议及另有约定的情形除外，未经中电金信控股股东事先书面同

意，公司不得直接或间接转让、处分所持有的中电金信的任何股权。 

5、本次增资交割应满足以下前提条件：公司与中电金信签署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正式增资协议及其他必要文件且生效；中电金信已就本次增资取得必要的全

部批准和授权；公司在中电金信就本次增资公开挂牌的程序中中标；其他增资协

议中约定的惯常交割前提条件（如有）。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参与中电金信增资可以充分进入到金融科技数字化建设生态圈，共同搭

建金融信创产业链条。同时，本次增资能够拓宽公司的金融信创市场，推动公司

协同发展战略的落实，有利于提升公司主业的竞争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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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增资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如增资能顺利完成且随着中电金信的

发展，将为公司带来良好的投资回报。 

六、风险分析 

（一）交易失败风险 

本次对中电金信增资需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存在中国长城增资不成功

的可能性。 

（二）收益不及预期风险 

受国家政策法规变化、行业环境变化、公司发展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从而

影响公司本次投资的收益率。 

七、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日常关联

交易总金额为 154.65 万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审查，认为公司参与中

电金信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宜有利于充分利用集团内部优

势资源，提升公司在金融信创市场的竞争力，决定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审议；并就此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投资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有利于完善公司金融信创产业链，增

强核心竞争力，且投资价格是以第三方中介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基础进场交易确定，

交易价格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在审议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

序合法合规，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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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交易基于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符合公平交易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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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参与中电金信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

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张  悦               张  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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